
财政评价结果公开信息表

评价对象 上海市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示范项目专项资金

决算金额

（万元）
10928.46

预算主管部门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

评价得分 83.11

评价等级 良

主要绩效

评价结果显示，政策设立以来对本市城乡建设与建筑节能领域

发挥了一定的引领和示范作用，当前上海市绿色建筑综合发展

质量、超低能耗建筑新增面积及装配整体式建筑行业标准等均

为全国领先水平，到 2024 年末本市超大型公共建筑单位建筑面

积能耗下降率约 4.5%。政策执行期间对示范项目应补尽补率达

到 100%，未发生项目交叉、重复享受政策的风险情况。但评价

过程中发现，随着本市建筑行业发展、相关法规发布、中长期

规划推进，现行政策引领带动行业发展动力不足，示范项目数

量持续减少，亟待修订（取消与调整）。此外，政策在宣传、项

目库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足。

主要问题

1.部分示范项目与法规及行业发展现状适应性不高。

2.部分示范项目与本市实际及后续规划不匹配。

3.部分配套管理较薄弱。在项目库管理方面，未结合建设过程

中的工程变更对入库项目进行定期跟踪与出库管理，难以发挥

对资金需求测算的指导作用。在专业评估管理方面，装配整体

式建筑评估由行业协会依主体申请实施，仅以该项评估结果作

为财政补贴分级标准，覆盖面与代表性存在欠缺。

整改建议

1.调整、取消部分示范项目补贴。

2.完善项目库与评估管理，进一步提高申报便捷性。在项目库

管理方面，结合实际管理需求调整项目预申报入库进度节点，

加强入库项目跟踪并及时调整、维护项目库。在专业技术评估

方面，结合装配整体式建筑后续调整方向，设计对应的专业技

术评估标准。建议市住建委进一步优化政策申报流程，提高申

报便捷性。

3.优化政策支出范围，提高政策资金使用效益。建议市住建委

关注近 5 年政策专项资金的用途结构，本轮政策示范项目扶持

资金占比约 81%，各类管理服务费占比达 19%，后续通过部门

预算等其他资金渠道安排相关支出（不在本扶持办法中列支）。

评价机构 上海港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


